
河北省酒店职业教育集团
冀酒职教集团〔2024〕 9 号

关于举办 2025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

“酒水服务”（高职组）赛项的通知

各有关参赛单位:

根据《河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5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学

生技能大赛的通知》（冀教职成函〔2024〕54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

将河北省职业院校“酒水服务”（高职组）技能大赛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河北省教育厅

承办单位：河北省酒店职业教育集团

河北旅游职业学院

协办单位：承德市酒业协会

二、时间和地点安排

（一）报到时间与地点

时间：2024年 12月 13日 08:00-12:00

地点：承德维也纳国际酒店



（二）开幕式和领队说明会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24年 12月 13日 15:00-16:30

地点：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术报告厅

参赛选手熟悉赛场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13 日 16:30-17:30

专家检查场地封闭赛场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13 日 17:30

（三）比赛时间、地点

比赛时间：2024年 12月 14日 8:30-18:00

2024年 12月 15日 8:30-12:00

比赛地点：河北旅游职业学院

（四）闭幕式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24年 12月 15日 14:30-15:30

地点：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术报告厅

届时会根据参赛队伍数量，适当调整比赛时间及闭幕式时间，

具体时间地点以参赛指南为准。

三、比赛内容与规程

本赛项由酒水品鉴与侍酒服务、鸡尾酒调制与服务及综合能

力测评三个模块组成。其中酒水品鉴与侍酒服务为酒水品鉴和侍

酒服务两个子模块；鸡尾酒调制与服务包括两款自创鸡尾酒的调

制及服务过程；综合能力测评包括单选题题型。

具体比赛规程详见《河北省职业院校酒水服务（高职组）技

能大赛规程》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参赛对象与组队要求



（一）参赛对象

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籍高职学生；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

日制在籍学生；五年制高职学生四、五年级学生。凡往届职业

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，不能再参加同一项目同一组

比赛。

（二）组队要求

本赛项为团队赛，每支代表队由 2 位选手（A 和 B 选手）组

成，具体分工由参赛队报名时确定。A、B 两名选手均须参加综

合能力测评模块考核，酒水品鉴（红葡萄酒）与侍酒服务模块

由选手 A 完成，酒水品鉴（白葡萄酒）、鸡尾酒调制与服务模

块由选手 B 完成。不允许跨校组队，每校限报 1 队，每队限报 2

名指导教师，每个参赛校设领队 1 人（领队可由指导教师兼任）。

五、参赛须知

（一）参赛队须知

1.参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加，所有参赛学生往返的交通

费、食宿费及保险费由各参赛队自理。

2.参赛院校请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 24:00 前在“河北省职业院

校技能大赛”官方网站上完成报名，填报教师参赛选手信息。并将以

“学校名+参赛基本信息回执表”（附件 2）、“学校名+选手电子

照片表（附件 3）命名的电子文档打包后发送至 1530120240@qq.com

邮箱。各队须认真核实好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的姓名（必须与本人

身份证一致），此信息将作为赛场考务安排、成绩公布、证书发放



依据，一经上报不得修改，如因学校上报信息不准，学校自行承担

其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
3.为了做好大赛宣传工作，请各参赛院校提供“学校高清版

LOGO”,分辨率不低于 1920×1080。请于 11 月 25 日前发送至

1530120240@qq.com邮箱。

4.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。如

比赛前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，须通知大赛执委会，

并于赛项开赛前 10 个工作日出具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说明，经

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。

5.参赛选手须携带身份证、学生证参加比赛，无上述证件

者不得参赛。

6.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选手、领队及指导教师上意外伤

害保险和医疗保险。大赛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，由各参赛队自

行解决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须知

1.指导教师应该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赛项规程合理制定训

练方案，认真指导选手训练，培养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良好

的职业素养。

2.指导教师应该根据赛项规程要求做好参赛选手的安全教育。

3.指导教师参加赛项观摩等活动，不得违反赛项规定进入赛场，

干扰比赛正常进行。

4.指导教师必须是参赛选手所在学校的在职专任教师，每个团



队限 1-2 名指导教师。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须知

1.参赛选手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区和比赛场地。

2.参赛选手应当文明参赛，服从裁判统一指挥，尊重赛场

工作人员，自觉维护赛场秩序。如参赛选手因对裁判不服从而停止

比赛，则以弃权处理。

3.比赛时间到，由裁判示意选手终止操作。选手提前结束竞赛

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。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

有特殊情况，需经裁判同意后作特殊处理。

六、赛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赛项联络人：暴老师（18604221079）；马老师（13253199851）

选手、领队及指导教师加入微信“赛事群”，以便沟通与交流。

附件：

1.河北省职业院校“酒水服务”（高职组）技能大赛赛项规程

2.河北省职业院校“酒水服务”（高职组）技能大赛基本信息

回执表

3.河北省职业院校“酒水服务”（高职组）技能大赛选手电子

照片表

河北省酒店职业教育集团

2024 年 11 月 10 日


